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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4年度“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市知识产权局，各区县局，市局有关处室：
《2024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已经市局2024年度第1次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结合实际，按照计划抽查时间、抽查事项、抽查比例等要求，认真抓好落实，确保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联系人及电话：黄红武，63712613、13608326365；王丹丹，联系电话：63712613、13628317992。
（此页无正文）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1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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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序号
	计划名称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范围
	抽查
类别
	抽取对象数（户）
	抽查比例
	抽查
时间
	检查
主体
	承办处室（单位）
	备注

	1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抽查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获证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18
	A：3%；
B：4%；
C：5%；
D：6%。
	[bookmark: OLE_LINK1]5—7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食品
生产处
	　

	2
	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抽查
	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
	肉制品，酒类，食品植物油、油脂及其制品，蜂产品，饮料，方便食品，罐头，速冻食品，蔬菜食品，糕点，食品添加剂生产获证企业，粮食加工品，调味品，薯类和膨化食品，饼干，冷冻饮品，糖果制品，茶叶及相关制品，水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蛋制品，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食糖，水产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豆制品，特殊膳食食品，其他食品生产获证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138
	[bookmark: OLE_LINK3]A：3%；
B：4%；
C：5%；
D：6%。
	[bookmark: OLE_LINK2]1—10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3
	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校园及周边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校园及校园周边食品销售者
	重点检查事项
	7475
	D：50%
	4—11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食品
经营处
	总局要求说明：由于食品经营者变化很大，双随机抽查检查结果的主体数应当以实际检查户数为准。

	
	
	较高和高风险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风险等级为B、C、D级的食品销售者(D级扣除校园及周边)
	重点检查事项
	5676
	B：4%；
C：5%；
D：6%。
	4—11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一般风险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风险等级为A级的食品销售者
	一般检查事项
	2837
	A：3%
	4—11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网络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已备案的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一般检查事项
	14
	B：100%
	7—9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入网食品销售者
	一般检查事项
	370
	A：3%
	4—11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4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检查
	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监督检查
	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含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
	重点检查事项
	35
	B：4%
	4—6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食用农产品销售企业（者）监督检查
	食用农产品批发经营者
	重点检查事项
	107
	B：4%
	4—11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食用农产品零售经营者
	重点检查事项
	351
	A：3%；
B：4%。
	4—11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5
	2024年餐饮服务“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餐饮服务监督检查
	2023年风险等级A、B、C、D级和未评级的餐饮服务单位
	重点检查事项
	2710
	A：1%；
B：2%；
C：5%；
D：5%；
未评级：5%。
	2—10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餐饮处
	含保健食品检查事项。

	6
	特殊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特殊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风险等级为A、B、C、D级特殊食品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3731
	A：2%；
B：3%；
C：20%；
D：30%。
	4—11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特殊
食品处
	因抽查对象动态变化，抽取对象数量以实际检查户数为准。

	7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生产企业检查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资格检查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获证企业（个体工商户）
	一般检查事项
	70
	A：25%；
B：50%；
C：100%；
D：100%。
	3—6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质监处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条件检查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获证企业（个体工商户）
	重点检查事项
	180
	重点产品：100%；
非重点产品：20%。
	2—11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重点产品包括：钢铁、水泥、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等。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全覆盖例行检查
	按告知承诺方式发证、许可范围变更需开展全覆盖例行检查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25
	100%
	企业取证后1个月内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抽取对象数为预测数量。

	8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生产、销售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全市工业产品生产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300
	食品接触用塑料制品：
A：65%；
B：70%；
C：80%；
D：100 %。
砖、砌块：
A：65%；
B：70%；
C：80%。
	1—11月
	质监处、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根据生产企业状况进行差异化抽取。

	9
	机电类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证后监督检查
	机电类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证后监督检查
	市局发证的机电类特种设备生产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90
	免评换证单位、被行政处罚单位抽查比例50%；信用评价等级为B类抽查比例5%；C类企业抽查比例10%；D类企业抽查比例100%。
	6—8月
	机电处
	机电处
	

	10
	承压类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证后监督检查
	承压类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证后监督监督检查
	市局、相关区县局发证的承压类特种设备生产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66
	根据现有信用评价等级划分及特种设备相关规定进行差异化抽取，其中：信用等级为C、D、E类的企业抽查比例100%；B类企业抽查比例为25%；上一年发生安全事故、取证不足1年、承诺换证、有投诉举报的企业抽查比例为100%。总的抽查比例不低于25%。
	9—11月
	承压处，自贸区、两江新区、经开区市场监管部门
	承压处
	

	11
	承压类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证后监督检查
	承压类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证后监督检查
	市局、相关区县局发证的承压类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15
	根据现有信用评价等级划分及特种设备相关规定进行差异化抽取，其中：信用等级为D、E类的企业抽查比例100%；B、C类企业抽查比例为10%；发生安全事故、取证不足1年、有投诉举报的企业抽查比例为100%。总的抽查比例不低于25%。
	9—11月
	承压处，自贸区、两江新区、经开区市场监管部门
	
	

	12
	特种设备充装单位证后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充装单位证后监督检查
	全市各区县局发证的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100
	根据特种设备相关规定进行差异化抽取，其中：上一年发生安全事故、取证不足1年、承诺换证、有投诉举报的企业抽查比例为100%。总的抽查比例不低于25%。
	3—11月
	承压处
	
	

	13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生产单位常规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生产单位常规监督检查
	全市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生产单位（优先安排重点监督检查的使用单位）
	重点检查事项
	2332
	按照使用单位、生产单位5%的比例开展抽查。其中，公众聚集场所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抽查比例为100%；近2年发生过特种设备事故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抽查比例为100%；其余有必要实施重点监督检查的单不低于50%。
	3—11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机电处
承压处
	按照使用单位、生产单位5%的比例开展抽查，共计2332家。

	14
	价格行为检查
	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情况，明码标价情况及其他价格行为的检查
	《价格法》规定的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10
	5%
	4—6月
	双反处、有关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双反处
	

	15
	直销行为检查
	重大变更、直销员报酬支付、信息报备和披露的情况的检查
	直销企业总公司
	一般检查事项
	2
	A：100%
	7—9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纳入综合抽查

	16
	拍卖等重要领域市场规范管理检查
	文物经营活动经营
资格
	企业、个体工商户
	一般检查事项
	20032
	A：0.1%；
B：1%；
C：4%；
D：包含D类所有的食品企业，总局和发改委信用风险分类均为D等级企业，除去总局和发改委信用风险分类均为D等级户数后剩余企业的7%，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抽取比例均为0.1%，告知承诺系统填报住所（经营场所）自主承诺通过核验(含勾选无不动产证、无产权证）市场主体3%。
	7—11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消保处
	纳入综合抽查

	
	
	为非法经营野生动物提供服务
	企业、个体工商户
	一般检查事项
	
	
	
	
	
	

	17
	计量监督检查
	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检查
	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
	重点检查事项
	3000
	A：15%；
B：60%；
C：80%；
D：100%；
未评级：18%。
	3—10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计量处
	现场检查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检查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重点检查事项
	5
	A：20%；
B：40%；
C：80%；
D：100%；
未评级：50%。
	4—6月
	有关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情况监督检查
	宣传出版、文化教育、市场交易等领域
	一般检查事项
	1350
	A：10%；
B：75%；
C：60%；
D：80%；
未评级14%。
	3—10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监督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300
	A：2.8%；
B：30%；
C：40%；
D：50%；
未评级：2.8%。
	3—10月
	有关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现场抽样检查

	
	
	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监督检查
	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20
	A：20%；
B：20%；
C：50%；
D：50%。
	3—5月
	有关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现场检查

	
	
	计量标准器核准监督检查
	计量检定机构、建标企（事）业单位和获得内部强检授权的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20
	A：20%；
B：20%；
C：50%；
D：50%。
	4—6月
	有关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能效标识计量监督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
	重点检查事项
	100
	生产企业：
A：10%。
销售企业：
A：2%；
B：20%：
D：80%；
未评级：2%。
	6—8月
	有关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抽样检测5户

	
	
	水效标识计量监督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
	重点检查事项
	100
	生产企业：
A：70%。
销售企业：
A：5%；
B：60%；
D：8%；
未评级：4%。
	6—8月
	有关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抽样检测5户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注册计量师监督检查
	经市市场监管局注册，在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执业的注册计量师
	重点检查事项
	5
	A：20%；
B：40%；
C：80%；
D：100%；
未评级：50%。
	4—6月
	有关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与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检查合并抽取。

	18
	市场类标准监督检查
	企业标准自我声明监督检查
	在“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现行有效标准的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100
	A：1%；
B：3%；
C：4%；
D：5%。
	7—10月
	标准化处、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标准化处
	1.保证每个区县局均有抽查对象；
2.2019-2023年已抽查且企业标准数量和信息未变化的，可不作为2024年抽查对象。

	
	
	团体标准自我声明监督检查
	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自我声明公开现行有效团体标准的社会团体
	一般检查事项
	10
	10%
	7—10月
	标准化处、有关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2019-2023年已抽查且团体标准数量和信息未变化的，可不作为2024年抽查对象。

	19
	电子商务经营行为监督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履行主体责任的检查
	本市网络交易平台
	一般检查事项
	36
	A：100%；
B：100%；
C：100%；
D：100 %。
	4—6月
	有关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网监处
	

	20
	拍卖领域市场规范管理
	拍卖活动经营资格的检查
	拍卖企业名称中不含“拍卖”字样且经营范围中含“拍卖”但不含“不含拍卖”“拍卖除外”“不含二手车拍卖”“不含典当、拍卖”“不含二手车评估、鉴定、拍卖”字样的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600
	10%
	1—6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21
	广告行为检查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它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7564
	A：3.5%；
B：3.5%；
C：3.5%；
D：100%；
电子显示屏广告经营主体，广播、电视、报刊出版单位抽查比例为100%。
	7—9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广告处
	纳入综合抽查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主发布相关广告的审查批准情况的检查
	向我局申请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批的经营主体
	一般检查事项
	39
	50%
	7—9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互联网媒体广告经营行为检查
	APP、公众号活跃度较高、且属于我市登记注册的经营主体
	一般检查事项
	156
	50%
	7—9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22
	检验检测机构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检查
	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检验检测机构
	重点检查事项
	暂无
	100%
	3—11月
	认监处、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认监处
	

	
	
	
	其他检验检测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61
	A：5%；
B：20%；
C：50%；
D：70%。
	9—11月
	认监处、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23
	获证产品有效性抽查
	CCC认证产品监督抽查
	通过一般方式获得CCC认证证书的CCC产品生产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50
	10%
	9—11月
	认监处、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CCC自我声明产品监督抽查
	通过自我声明方式获得CCC认证证书的CCC产品生产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175
	30%
	9—11月
	认监处、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24
	登记事项、年报公示信息检查
	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                 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
经营（驻在）期限的检查
经营（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的检查                                住所（经营范围）或驻在场所的检查                        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情况的检查      
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
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
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
	已报送2023年年报的经营主体、2023年通过告知承诺系统填报住所（经营场所）自主承诺通过核验(含勾选无不动产证、勾选无产权证）经营主体
	一般检查事项
	20032
	A类0.1%共974户，B类1%共1033户，C类4%共3644户，D类100%共13025户。个体工商户0.1%共826户，农民专业合作0.1%共23户,其中对经营范围为“自习场地服务”的经营主体抽查比例不低于50%。告知承诺系统填报住所（经营场所）自主承诺通过核验(含勾选无不动产证、产权证）市场主体3%共507户。
	7—11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企业处
	纳入综合抽查（因总局会不定期下发新的通用性指标重新运算ABCD类经营主体分类，建议固定抽查计划报送时间时候的ABCD类经营主体户数）。

	25
	大型企业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年报公示专项检查
	大型企业未按照规定在企业年度报告中公示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信息或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总局下发2024年大型企业名单
	一般检查事项
	121
	A、B类20%共119户，C、D类30%共2户。
	7—8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因总局尚未下发2024年大型企业名单，故只能按照2023年大型企业名单预估，待总局下发2024年大型企业名单后重新计算已报送2023年年报的大型企业抽查明细户数。

	26
	专利真实性监督检查
	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专利申请文件真实性的检查
	各类市场主体
	一般检查事项
	20032
	A：0.1%；
B：1%；
C：4%；
D：包含D类所有的食品企业，总局和发改委信用风险分类均为D等级企业，除去总局和发改委信用风险分类均为D等级户数后剩余企业的7%，个体工商户抽取比例为0.1%，农民专业合作社抽取比例为0.1%，告知承诺系统填报住所（经营场所）自主承诺通过核验(含勾选无不动产证、勾选无产权证）市场主体3%。
	7—11月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市知识产权局
	纳入综合抽查

	
	
	产品专利宣传真实性的检查
	各类市场主体
	一般检查事项
	
	
	
	
	
	

	27
	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事项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含地理标志）使用行为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事项
	
	
	
	
	
	

	
	
	商标印刷行为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事项
	
	
	
	
	
	

	28
	专利代理监督检查
	专利代理机构主体资格和执业资质检查
	专利代理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5
	A：3%；
B：5%；
C：100%；
D：100%。
	9—11月
	市知识产权局
	
	

	
	
	专利代理机构设立、变更、注销办事机构情况的检查
	专利代理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5
	A：3%；
B：5%；
C：100%；
D：100%。
	9—11月
	
	
	

	
	
	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人执业行为检查
	专利代理机构
	重点检查事项
	30
	A：10%；
B：30%；
C：100%；
D：100%。
	9—11月
	
	
	

	
	
	
	专利代理人
	重点检查事项
	30
	10%
	
	
	
	

	
	
	专利代理机构年度报告和信息公示情况核查
	专利代理机构
	重点检查事项
	30
	A：10%；
B：30%；
C：100%；
D：100%。
	9—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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